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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百川畅银 股票代码 30061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旭 辛静

电话 0371-61656692 0371-61656692

办公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如意西路如意河

西二街楷林大厦10楼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如意西路如意河

西二街楷林大厦10楼

电子信箱 bccy@bccynewpower.com bccy@bccynewpower.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04,813,191.16 229,575,845.44 -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269,912.74 -44,616,528.23 1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38,816,656.08 -43,678,727.16 11.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389,528.54 -3,156,605.02 1,569.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8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8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1% -2.78% -0.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157,377,374.71 2,194,094,928.32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56,175,313.70 1,283,796,375.24 -2.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26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百川畅银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05% 56,226,000 0 质押

33,398,

970

郑州知了创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2% 6,615,638 0 不适用 0

李娜 境内自然人 3.71% 5,956,766 0 不适用 0

董仕尧 境内自然人 1.88% 3,021,500 0 不适用 0

宿迁钟山天翊力鼎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8% 2,046,891 0 不适用 0

陈建中 境内自然人 1.14% 1,835,880 0 不适用 0

李洁 境内自然人 1.07% 1,710,000 0 不适用 0

上海澎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6% 1,696,109 0 不适用 0

河南省国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河

南省国控互联网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其他 0.98% 1,580,000 0 不适用 0

北京莫高丝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4% 1,352,72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陈功海、李娜，两人系夫妻关系，两人合计持有上海百川

畅银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郑州知了创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为陈功海。

除上述情况之外，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陈建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780,780股，通过华西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5,100股， 实际合计持有

1,835,88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

称

债券代

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百 畅 转

债

123175

2023年 02月 22

日

2029年 02月 21

日

41,997.63

第一年 0.30%

第 二 年

0.50%

第 三 年

1.00%

第 四 年

1.80%

第 五 年

2.50%

第 六 年

2.8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2.20% 41.7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68 3.59

三、重要事项

无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克明食品 股票代码 0026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哲遂 刘文佳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环保科技产业园振

华路28号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环保科技产业园振

华路28号

电话 0731-89935187 0731-89935187

电子信箱 kemen@kemen.net.cn kemen@kemen.net.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137,761,523.90 2,397,883,482.85 -1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318,191.29 102,726,520.21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93,038,656.36 96,832,128.62 -3.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1,182,877.06 91,438,953.11 240.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9 0.315 1.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5 0.315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7% 4.16% -0.2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6,122,451,871.73 6,132,506,960.91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09,323,698.89 2,436,480,932.23 -5.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21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克明食

品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07% 43,547,587 0 冻结 4,370,342

南县中香泰

食品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44% 24,791,120 0 不适用 0

南县中辉泰

食品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13% 23,743,680 0 不适用 0

湖南省财信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6% 22,506,200 0 不适用 0

陈宏 境内自然人 6.10% 20,330,398 15,247,798 质押 9,500,000

陈源芝 境内自然人 1.32% 4,413,000 0 不适用 0

陈克明 境内自然人 0.58% 1,944,347 1,458,260 不适用 0

招商基金管

理 有 限 公

司－社保基

金1903组合

其他 0.57% 1,891,200 0 不适用 0

袁超辉 境内自然人 0.53% 1,779,400 0 不适用 0

邴炜 境内自然人 0.45% 1,497,8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湖南克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陈克明为其实际控制人,南县中香泰食品有限公

司、南县中辉泰食品有限公司是湖南克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分立的两家公司，陈宏、陈源芝为陈克明

的家族成员。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除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已披露的重要事项外，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

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证券代码：002661� � � � � � � � �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5-078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2024年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2024年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已履行的程序

1、2024年4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同意向183名激励对象授予2,

000.00万份股票期权。 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2024年4月29日，公司通过OA发布了《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

对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

3、2024年5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并更正行权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调整为向178

名激励对象授予1,965.00万份股票期权。 同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监事会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4、2024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本计划获得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其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

的全部事宜。

5、2024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等议案，确定股票期权

授予日为2024年6月28日，授予人数为176人，授予数量为1,960.00万份，行权价格为7.43元/份。该议案已由公司2024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6、2024年7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于2024年7月8日完成了向176名激励对象授予1,960.00万份股票期

权的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克明JLC4，期权代码：037448，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7.43元/份。

7、2024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行权期间，公司有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事项，所以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2024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7.43元/份调整为7.23元/份。

8、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行权期间，公司有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事项，所以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2024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7.23元/份调整为6.93元/份。

9、2025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同意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并修订《2024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及摘要、《考核管理办法》相应条款。

10、2025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4年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25年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注销6位已离职激励对象的全部股票期权

20.00万份，及全体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已授予但未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485.00万份。 本次注销完成后，2024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股票期权数量为1,455万份。

二、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原因、依据、数量

1、激励对象离职

根据《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25年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若因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或主

动辞职的，因公司裁员等原因被动离职且不存在绩效不合格、过失、违法违纪等行为的，以及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但未损

害公司利益或声誉导致公司解除或终止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其已行权股票不作处理，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可保留相应的行权权利，其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作废，由公司进行注销。 ”

公司有6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原激励对象已获授的所有股票期权共计20.00万份，将

由公司注销。

2、2024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

根据《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25年修订稿）》的相关规定，“若各行权期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

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全部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

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为“以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度营业收

入增长率不低于10%” 。 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67亿元，较2023年同比下降11.91%。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

个行权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 所有激励对象所持有的第一个行权期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 共计

485.00万份将由公司注销。

综上，根据《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25年修订稿）》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决定合计注销股票期权505.00

万份。

三、本次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事项不会影响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按照有关规定继续实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

值。

四、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意见

经核查，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2025年修订稿）》的有关规定，本次注销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注销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2025年修订稿）》的规定；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及

《激励计划（草案）（2025年修订稿）》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尚需按照上述规定履行后续的信息披

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2025年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2025年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61� � � � � � � � �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5-079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

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09月03日（星期三）15:00-17:00在“同花顺路

演平台”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办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

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03日（星期三）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同花顺路演平台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宏先生，独立董事赵宪武先生，财务总监张舟涛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邹哲遂先生（如遇特殊情

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9月 03日 （星期三）15:00-17:00通过网址 https://board.10jqka.com.cn/rs/pc/detail?

roadshowId=1010609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03日前进行会前

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邹哲遂 刘文佳

电话：0731-89935187

传真：0731-89935152

邮箱：kemen@kemen.net.cn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61�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5-076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等形式

发出通知，于2025年8月28日以现场结合线上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宏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

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其中，董事陈宏先生、陈晖女士、陈灿女士、刘姿萌女士、周汨先生和独立董事赵宪武先生、

刘昊宇先生、马胜辉先生、王闯女士以线上会议方式参加。 公司全体高管列席。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内容：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半年度报告》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 海 证 券 报 》 《中 国 证 券 报 》 《证 券 日 报 》及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77）。

表决情况为：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注销2024年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内容：根据《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25年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有6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

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共计20.00万份。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一个行权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 所有激励对象所持有的第一个行权期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 共计

485.00万份。 董事会同意上述合计505.00万份股票期权，由公司进行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注销2024年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

表决情况为：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本议案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三）《关于制定〈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内容：为了提高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各类舆情对公司股票、商业

信誉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舆情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舆情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为：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2025年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查意见；

（三）公司2025年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查意见；

（四）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棒杰股份 股票代码 0026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栩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苏华街21号

电话 0579-85920903

电子信箱 xliu@bangjie.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92,244,116.65 738,876,485.19 -6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9,975,825.84 -142,153,714.88 -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115,270,089.54 -145,126,295.97 20.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700,211.35 -814,553,909.62 107.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0 -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0 -1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68% -13.97% -52.7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103,200,530.15 3,276,731,971.37 -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9,996,343.81 299,844,874.14 -49.9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82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陶建伟 境内自然人 13.88% 63,741,477 0 质押 13,000,000

苏州青嵩企

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43% 34,110,097 0 质押 34,000,000

浙江点创先

行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23% 28,629,032 0 不适用 0

上海方圆达

创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方圆－

东方 28号私

募投资基金

其他 6.00% 27,561,151 0 不适用 0

陶建锋 境内自然人 5.85% 26,876,678 0 不适用 0

陶士青 境内自然人 3.23% 14,847,300 11,135,475 不适用 0

吴晓娴 境内自然人 0.91% 4,167,300 0 不适用 0

孙彩鸿 境内自然人 0.65% 3,000,000 0 不适用 0

孙瑞光 境内自然人 0.64% 2,942,527 0 不适用 0

顾德珍 境内自然人 0.62% 2,849,4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陶建伟和陶士青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吴晓娴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021,00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3,

146,300股，共计持有4,167,3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详情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证券代码：002634� � �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7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

于2025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曹远刚

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5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登载于2025年8月2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5-088）登载于2025年8月29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聘任徐超先生、梁津睿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9）具体内容登载于2025年8月29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34� � �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9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徐超先生、梁津睿女士（简历见附

件）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附件：简历

徐超先生，1983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 历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户经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高级营销经理、高级风险合规经理；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西部信托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现任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总裁，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徐超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梁津睿女士，1991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历任上海文星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现任上海振

喆鑫元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海南振业鑫元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梁津睿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梁津睿女士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2025-8-29】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达嘉维康 股票代码 30112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茜 罗梓源

电话 0731-84170075 0731-84170075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茯苓路 30�号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茯苓路 30�号

电子信箱 djwkzqb@djwk.com.cn djwkzqb@djwk.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08,337,434.78 2,600,161,766.99 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3,533.16 31,834,027.67 -9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24,381.93 31,110,646.04 -102.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5,437,309.27 -219,195,936.35 29.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15 -97.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15 -97.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5% 1.81% -1.7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562,830,656.96 6,178,190,385.57 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57,675,632.75 1,756,782,099.59 0.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88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毅清 境内自然人 34.15% 70,144,219 52,608,164 不适用 0

钟雪松 境内自然人 9.39% 19,288,356 14,466,267 不适用 0

长沙同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7% 9,800,000 0 不适用 0

桐乡稼沃云枫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8% 5,714,285 0 不适用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量吉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5% 5,446,194 0 不适用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淳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4% 2,959,921 0 不适用 0

刘建强 境内自然人 0.86% 1,766,453 0 不适用 0

明晖 境内自然人 0.68% 1,400,000 0 不适用 0

BARCLAYS�BANK�PLC 境外法人 0.59% 1,204,054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诺安多策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6% 939,8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毅清与明晖为夫妻关系，王毅清担任长沙同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量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淳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

理人均为上海淳元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5年1月24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达嘉维康医药产业基地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公司决定将其予以结项。结项后，将大幅提升公司产品的存储能力、分拣能力和物流配送效率，并且有

效缓解因业务持续增长所带来的仓储物流场地不足的问题， 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在医药行业的竞争力，实

现公司战略规划。

2、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2025年5月

1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2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

方案为：以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05,403,2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818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16,801,981.76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4日，除权除息日

为：2025年7月7日。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于2025年7月7日实施完成。

证券代码：301126� � � � � � � � �证券简称：达嘉维康 公告编号：2025-055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6.7982元/股调整为6.7582元/股；

2、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含预留）：由13.6782元/股调整为13.6382元/股。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价格的议案》，现将有关调整内

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3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

查意见。

2、2023年12月27日至2024年1月5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

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的异议，无反馈记录。 2024年1月5日，公司披露了《湖南

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4年1月12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4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

发表核查意见，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5、2024年3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

完成公告》， 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的授予工作， 本次授予股票期权294万份， 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完成日为

2024年3月4日。

6、2025年7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价格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作废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查同意。 2025年7月21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1,344,000份股票期权注销工作。

7、2025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价格的议案》。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审查同意。

二、本次调整事项说明

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公告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元（含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和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本激

励计划” 、“《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

股、 缩股或派息等事项， 应对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根据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P＝P0-V=6.7982-0.04=6.7582元/股；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含预留）：P=P0-V=13.6782-0.04=13.6382元/股。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综上，本次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6.7982元/股调整为6.7582元/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含预留）由13.6782元/股调整为13.6382元/股。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价格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 公司本次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价格的调整符合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激励计划》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同意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价格进行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调整相关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

程》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激励计

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调整价格相关事项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德必集团 股票代码 300947

股票上市交易所 德必集团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思邈 兰野

电话 021-60701389 021-60701389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安化路492号A座812室 上海市长宁区安化路492号A座812室

电子信箱 sec@dobechina.com sec@dobechin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02,158,162.19 630,902,786.37 -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75,312.62 13,553,035.33 -4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2,963,048.52 11,557,635.41 -125.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3,800,612.28 382,596,459.58 -10.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9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9 -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1.06% -0.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771,266,671.14 5,923,717,804.19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66,912,310.05 1,268,138,305.45 -0.10%

注：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以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主要系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公司部分园区出租率下降

所致。 为优化公司收入结构，确保现金流稳健，防范经营性风险，公司正积极处置低收益项目、加大文体

旅项目的投入建设，同步转型并发展轻资产经营模式。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24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中微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01% 49,889,250 0 不适用 0

上海弦乾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54% 8,371,875 0 不适用 0

长兴乾悦企业服务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08% 6,167,964 0 不适用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其他 2.99% 4,524,200 0 不适用 0

宿迁乾泓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7% 3,277,500 0 不适用 0

中民创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嘉兴嵩

岳叁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81% 2,736,000 0 不适用 0

宿迁乾渊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0% 2,123,150 0 不适用 0

长兴乾森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3% 2,017,441 0 不适用 0

上海中微弦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3% 1,561,601 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方中

证全指房地产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6% 1,142,899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海中微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弦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兴乾森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均是由贾波控制的企业。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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